委托加工合同书

定作方（甲方）：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承印方（乙方）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本着平等、自愿、互利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经双方友好协商，就甲方委托乙方印刷物品事宜订立合同，以便共同遵守。
第一条 印制产品的：名称、数量、规格、材料、加工项目、价格：
	名  称
	成品尺寸
	工艺
	数量
	单价
	合计
	备注

	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手提袋
	370cm*270cm*100
	300克铜版纸粘糊带绳
	500
	4.8
	2400
	里面包括200元设计费

	合计金额（含税）增值税普通发票
	人民币大写：贰仟肆佰元整



第二条 印刷品质量要求及验收标准：甲方印刷品必须经乙方出样稿后由甲方签字认可，乙方方可印刷。甲、乙双方对承印的印刷品质量验收发生争议时，应以甲方签样为基准。
第三条 合同价款的结算方式及期限：
确认验收全部货品后，甲方于收到乙方相应金额的专用发票后一周内付清余款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四条 交货日期和地点：甲方指定地点（北京市昌平区流村工业园区光华荣昌院内）
第五条 违约责任：本合同执行期间，甲乙双方不得随意变更和解除合同，任何一方不履行合同，应按合同法有关条款承担违约责任。甲方超过合同规定日期付款，逾期一日应按合同总价的3%违约金补偿乙方，乙方有权终止合同。乙方未按标准未按时交付印刷品，应承担印刷加工费，如因此对甲方造成的损失，乙方需承担相关损失。乙方不负担因甲方委托印制产品以外的任何责任。
第六条 由于停电、机器故障等不可抗力致使乙方交货误期，乙方需书面告知甲方，经甲方确认后乙方可免予承担违约责任，但应当采取积极措施，尽量减少损失。
第七条  
本合同自签订起生效，至合同履行完毕失效。合同内容如有变更或未尽事宜，应由双方共同协商，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本合同需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持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定作方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印方：北京尘墨广告有限公司
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人：
地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
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